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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評選方式 

1. 身分資格審查 

申請人於徵選期限內繳交本次徵選所需申請資料，由本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（下稱住

都中心）進行身分檢核，符合資格者，則可進入提案審查第一階段推薦評選。 

2. 提案審查第一階段｜計畫推薦評選 

由臺北市政府青年局（下稱本局）籌組評選委員會，依本階段計畫評估要點：提案計畫

完整度、促進社區經營之可行性、申請者相關背景與公共事務參與經驗，由評選委員進

行推薦評比，並統計各提案獲得之推薦數，排序後依序約取前 43 案（可超額或不足額）

進入第二階段提案簡報評選。 

推薦名單公告於本局網站與安心樂租網最新消息，並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各提案之主

要提案人。 

3. 提案審查第二階段｜提案簡報評選 

• 提案簡報評選會議 

(1)評選日期：114 年 11 月 29 日（星期六）。 

(2)評選地點：本局 7 樓大會議室（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 號 7 樓）。  

(3)簡報方式：各提案報告以電腦簡報為主，其餘形式亦可，惟需提前告知本局，並

以不變更場地、設備方式進行，且於規定時間內完成（但不得提供委

員文件或物品）。 

(4)簡報人員：進入第二階段簡報評選之提案，應派至少一位提案申請人出席參加簡

報評選。簡報人員資格限為主要提案人或共同提案人或提案人之配

偶，不得為代理人或其他非共同提案人，現場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供

核對，若無法出席簡報或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者，視同棄權。 

(5)簡報時間：每一提案報告以 4 分鐘為限（3 分 30 秒時響鈴一次，4 分鐘時響鈴兩

次停止簡報），簡報後統問統答 4 分鐘，每案進行時間共 8 分鐘。 

(6)簡報順序：簡報順序依提案類別分組排序，每類別依最初申請書之繳交時間逆排

序（最晚繳交者最先簡報），將於評選日之前於本局網站與安心樂租

網公告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主要提案人。 



 

 

(7) 其他說明：本局保有評選活動更改之權利。簡報當天現場不開放旁聽，另將於

「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」臉書粉絲專頁直播，可供線上

觀看。 

(8)注意事項：簡報電子檔若有更新，請提供 PDF 檔，檔案名稱為：案件編號_計畫名

稱_主要提案人姓名。如有影音檔案請另外提供 mp4 之檔案（或提供

下載連結），並自行留意影片通用格式，倘若現場播放不順利，本局

恕不負責。更新之檔案請於 114 年 11 月 27 日（星期四）17:00 前寄

至 taipeixlsh2018@gmail.com 信箱，逾時將不受理，未交更新檔案

者，將以第一階段提案計畫書內容作為簡報資料。另為避免當天現場

電腦與簡報檔案不相容，請攜帶檔案備用，現場電腦僅供簡報使用，

不支援檔案內容更換、內容修改及其他相關非簡報使用，亦不得更換

現場排定之電腦進行投影。 

• 本階段評估要點： 

方向 百分比 要點 說明 

公眾參與性 40% 

• 公共事務參與團隊合作 

• 社區居民可參與度 

• 結合公共議題 

• 對周邊社區影響力 

• 社區內部凝聚力 

• 與其他計畫合作可能性 

提案人具備公共事務參與熱忱與

團隊合作、良好溝通能力，計畫

包含對公眾開放程度、有助於增

進公共福祉與公眾參與，進而帶

動社區居民投入社區公共事務。 

計畫可執行性 30% 

• 相關經驗或能力 

• 計畫明確性 

• 具執行潛力 

• 財務計畫 

計畫架構清楚完整，目標明確，

具有可預期之成果。 

社區發展性 30% 

• 社區需求與社區關懷 

• 創造地區 / 社區特色 

• 有助社區自主發展 

• 媒合周邊社群 

以社區做為整體思考，了解居民

需求，同時推動自主發展社區文

化。 



 

 

• 評分方式： 

採總分法評定，評選委員依評估要點對各提案進行給分（0 至 100 分），再彙整合計

各提案之總分，由合計總分最高排至最低，取合計總分排名前 29 戶進入正取名單，其

餘依排序列入備取名單，惟評分中有任三位委員給分未達 60 分者，不列入合計總分排

序、亦不得為備取名單。 

• 提案簡報評選委員會議： 

全數提案簡報結束後，評選委員應召開會議，彙整評選結果，提出綜合討論，確認結

果無異議，提交正取名單以及備取名單予本局核定公告。 

• 公告日期：最終錄取名單預計於第二階段評選後 6 個工作天內公告於本局網站與安心

樂租網最新消息（預定時間若有異動將於前揭網站以最新訊息發布）。 

二、評選會議流程 

1. 簡報評選會議 

• 日期：114 年 11 月 29 日（星期六）。 

• 場地：本局 7 樓大會議室（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 號 7 樓）。 

• 簡報評選會議流程 

 

簡報評選（11/29） 

時間 議程 備註 

8:30-9:00 評選委員會前會 不對外開放 

上午場 

9:00-9:10 評選委員介紹與評選規則說明 

9:10-10:30 A、B 類簡報（共 10 案） 
1-5 案請於 8:40-9:00 報到 

5-10 案請於 9:20-9:40 報到 

10:30-10:50 休息時間 



 

 

10:50-12:10 B、C 類簡報（共 10 案） 
11-15 案請於 10:20-10:40 報到 

16-20 案請於 11:00-11:20 報到 

12:10-13:20 中午休息 

下午場 

13:20-13:30 評選委員介紹與評選規則說明 

13:30-14:50 C、D、E 類簡報（共 10 案） 
21-25 案請於 13:00-13:20 報到 

26-30 案請於 13:40-14:00 報到 

14:50-15:10 休息時間 

15:10-15:50 E、F 類簡報（共 5 案） 31-35 案請於 14:40-15:00 報到 

15:50-17:00 決選會議 
入選名單彙整及討論 

不對外開放 

 

2. 注意事項： 

• 提案人不得要求更換評選組別及簡報順序，倘提案人遲到、缺席等因素，未於該指定

簡報評選區段結束前報到，視同棄權。 

• 如因不可抗力因素致須更動簡報評選時間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經本局認定後進行

更換。 

• 如遇提案組別缺席，最後將唱名 3 次，依評選委員會現場裁示後將早於表訂時間結束

該區段評選。 

三、評選委員組成 

由本局邀請之府外專家學者及府內委員共同組成，評選委員應簽署「青創計畫評選委員

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聲明書」確保評選公平性。 


